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
沪教委人 E2017〕 88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转发 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、 疗休养管理工作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属高等学校,各直属事业单位 (学校 )∶

近期,·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疗休养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》(沪府办 E2017〕 53号 ,以下简称 《通

知》),为进一步加强我委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疗休养管理,现将该

《通知》转发给你单位 (学校),请按照文件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

附件: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

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

养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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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沪府办 〔20|17)53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机关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疗休养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。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。各有关单位 :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机关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疗体养管理工作的意见》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转

发给你伍 .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《上海市 人民政 府 办 公厅转发 市 人力 资源社会 保 障 局、

市 财政 局关于进 一 步加 强本市机 关事业单位 工作 人员疗 休

养工 作管理试 行意 见的通知》(沪 府 办C2015064号 )即 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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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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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机关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疗休养管理工作的意见

为更好关心和促进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 ,

现就进一步加强本市机关事业单 fiiL工 作人员疗休养管理工作提出

以下意见:

一、本市机关事业单位疗休养工作.由 各级人事(干 部)部 门统

一管理兮

二、工作满 5年 以上的工作人员。可分期、分批安排疗休养。

工作人员的疗休养。原则上 4年之内不重复安排 ,每 次疗休养时间

不超过 8天 (含 往返路程时间)。 疗休养时间暂不计入带薪年体假

时间。

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获得者。在享受国家有关疗休养政策的

同时.可 参加本市组织的疗休养。

三、单位用于疗休养的费用,一 律在福利费中列支,人 均疗休

养的费用不得超过 6000元 。

四、各单位要按照
“
组织安排、方案公开 :定 点管理、体养为主

”

的原则.做 好有关工作。

(一 )统 一组织安排本单位工作人员疗休养,并 对疗休养地点、

行程、食宿等方面严格把关 ;

(二 )每 次疗休养安排在一个居住地点 .不 予变动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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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疗 休养期间,以 休养为主,可 适当安排参观考察 :

(四 )鼓 励就近选择疗休养地点,充 分利用各地疗养院。或通过

购买服务的方式。借助社会资源选择适宜疗休养的地方 ,开 展疗休

养活动 :

(五 )各 单位每年 的疗休莽计划.在 本单位进行公示.接 受

监督。

五、各单位要严格遵守中央人项规定精神。厉行节约,根 据疗

休养地的实际消费水平。开展相应活动。不允许借疗休养之名进

行公款旅游.不 允许报销景区费用。不允许以货币、实物、有价卡券

等任何形式发放或凭发票报销疗体养费用,不 允许携带家属及其

他人员等参加疗休养。

六、对计划外安排疗休养、攫 自提高疗休养费用开支标准、不

按照规定渠道列支疗休养费用以及其他违反本意见的行为。除相

关费用一律不予报销外.由 上级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

定追究相关责任。各级监察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要加强

监督检查 .严 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。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  海  市  财  政  局

2()17年 9月 21 日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4

2017年 9月 29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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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12月 4日 印发


